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务处下发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立项指南 

教学单位及相关职能部门组织相关的申报工作 

项目负责人填写申请书 

教学单位及相关职能部门领导签署审核意见 

申请书交教务处教学科 

教务处组织专家组评审，确定立项项目 

主管教学校长审批 

学校发文立项、经费下拨 

项目中期检查 

结题前提交研究总结报告、经费使用情况、研究成果，申请结题

（鉴定） 

教务处组织专家验收 


